济教考办[2009]18号

关于对济南市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单位进行

2009年度年检评估的通知

各社会助学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管理工作，提高社会助学质量和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助学环境，使社会助学工作更加适应自学考试和谐发展的需要，根据《济南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评估标准》，将于2010年1月上旬-中旬对我市社会助学单位进行2009年度年检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市考办成立年检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吴忠良，成员：李信、高斌、吴昊、陶建 
市考办安排2个年检评估小组赴各单位进行年检评估工作，具体分组情况及各单位年检时间另行通知。

二、年检评估内容：

依据济南市教育局济教考字[2001]3号文《关于印发〈济南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评估标准〉的通知》的要求，从助学方向、助学条件、内部管理、教育教学、宣传服务、教材发行、教育科研等方面对各社会助学单位进行全面检查。

三、年检评估方式：

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讨论、实地考察等方式，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

四、各助学单位需提交的材料：

（1）自学考试教学管理档案；

（2）自学考试任课教师档案；

（3）学校相关管理制度；

（4）2009年高教自考考试情况，2009年过程性考核试点考试情况，2009年高职高专本科试点工作情况。
五、要求

各单位要成立以院（校）长为组长的自查小组，认真学习文件精神，按照文件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查，形成书面报告。同时，将本单位自学考试一年来的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的思路，形成书面材料一并交市考办年检评估小组。

本次年检评估工作结束后，市考办将对本次年检评估工作进行总结，并将在相关媒体公布年检评估情况。不合格单位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助学资格。无故不参加年检的单位，按不合格处理。严重违反国家办学宗旨和要求，社会反响强烈，经教育仍不改正者，视为不合格办学单位，建议相关主管部门予以查处。

附件：济南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09年度年检工作安排表
                              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济南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09年度年检工作安排表
第一批：2010年1月4-5日
	年检单位
	年检时间
	单位地址

	第一组：高斌 吴昊

	山东技师学院
	2010.1.4上午
	经十东路2号

	山东凯文职业学院
	2010.1.4上午
	经十东路6169

	山东现代职业学院
	2010.1.4下午
	经十东路东首

	山东杏林职业学院
	2010.1.4下午
	经十东路3028

	山东海天软件学院
	2010.1.5上午
	经十东路8678

	山东协和职业学院
	2010.1.5上午
	济青路6277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0.1.5下午
	大正示范区

	山东政法学院
	2010.1.5下午
	解放东路63号

	第二组：李信 陶建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
	2010.1.4上午
	大学城

	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0.1.4上午
	大学城

	山东圣翰职业学院
	2010.1.4下午
	长清明发路

	山东力明职业学院
	2010.1.4下午
	党家镇

	山东司法警官学院
	2010.1.5上午
	二环东路6997

	山东建设学院
	2010.1.5上午
	荷花路37-1

	山东英华专修学院
	2010.1.5下午
	七里堡南路2


济南市自学考试2009年度年检单位安排表
第二批：1月15-16日
	年检单位
	年检时间
	单位地址

	第一组：

	山东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农院路866号

	山师大育才培训中心
	
	文化东路88号

	山东经济学院成教院
	
	二环东路7366

	山东通讯技术专修学院
	
	经十路25号

	山大继续教育学院
	
	山大南路29-1

	第二组：

	山东外事翻译学院
	
	历山北路2号

	山东英才职业学院
	
	大正示范区

	山东工会干部管理学院
	
	桑园路60号

	济南技术学院
	
	北马鞍山路10

	济南铁路高级技工学校
	
	济西铁路生活区

	山东冶金技术学院
	
	郭店三区4号

	山东安装工程技术学院
	
	济王路172号


第二批年检单位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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